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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行人闯红灯肇事案”审理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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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交通肇事案，司机开车撞死人，法院认定司机无事故责任，却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行人周某刚有期徒刑2年6个月。
　　这就是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上海行人闯红灯肇事案”。
　　法院判决后，争议乃至“网络审判”仍不少，因为判决结果打破了一些人原有的“谁弱谁有理，谁强谁担责”的固有认知。
　　近日，记者走进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了解法官断案的来龙去脉。

行人违法应担责

　　“3、2、1”……东西向红灯还在倒计时，骑电动车的
凌某某却已驶出停车线，绿灯亮起时，车速已超过法定
时速。南北向红灯已亮，行人周某刚仍冲向斑马线。
　　“砰！”二人相撞。凌某某连人带车摔倒在一辆小
客车的左前侧，客车司机刘某驾车躲闪不及，正好轧过。
周某刚见状迅速逃离现场。凌某某经救治无效死亡。
　　“这个西北拐角就是周某刚当时所处的位置……”
普陀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薛依斯是本案的主审法官，
她指着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向记者介绍，周某刚在没有
观察路口红绿灯且没有注意来往车辆的情况下，闯红灯
冲向对面，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社会上有观点认为，行人属于弱者，应对其特
殊保护，赋予更高的路权。这是道路交通安全法鉴于
行人与机动车相比更易遭受伤害而确定的‘避让行人
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人在交通出行中具有天然
豁免权，对弱者保护原则的理解和适用不能凌驾于安
全通行原则之上。”薛依斯说。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二条规定：“行人通过
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
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的路口，或者在没有
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应当在确认安全后通过。”
　　那么，行人也会构成交通肇事罪吗？对于这个问
题，薛依斯解释说，尽管实践中，交通肇事罪的犯罪
主体通常为机动车驾驶人等从事交通运输人员，但并
未排除行人等非交通运输人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对交通肇事罪的犯
罪主体进一步作出细化规定：“从事交通运输人员或
者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
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
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依据现有法律规定，行人照样可以成为交通肇
事罪的犯罪主体。”薛依斯说，在本案中，周某刚应
当预见自己的违法行为可能会导致交通事故，却仍然
闯红灯，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
　　同时，根据监控视频、言词证据等多项证据，周
某刚在事故发生后，也没有及时采取救治措施和报

警，而是直接逃离现场，对凌某某的死亡负主要责
任，其行为应当构成交通肇事罪。

意外事件可免刑

　　“从画面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凌某某倒下
的位置与刘某车辆非常近，几乎只有一个身位的距离，
普通人根本无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做出反应。”薛依斯
将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定格在凌某某倒地的那一刻。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她向很多同事比划了这段距
离，大家都认为这么短的距离很难刹住车，且刘某的车
是路口等待的第二辆车，视野在一定程度上被前车遮
挡，这是一个不能预见的意外事件。
　　我国刑法第十六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
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
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刑法第十六条的适用需要极
其严格的要求，不仅需要行为人对损害结果不能预见，
更重要的是主观上没有罪过，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
　　薛依斯与同事们反复观看了案发所处十字路口的
西南、西北、东北 3个方向的监控视频。车辆在前轮碾压
过后，没有明显加速行为，且交警对该车的测速结果为 3
至 7km/h，属于未加速时速，由此可以判定刘某主观上
没有罪过。薛依斯说，该案中，刘某碾压凌某某的行为属
于意外事件，因此认定刘某无刑事责任。2024 年 9 月 4
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交通肇事
罪判处周某刚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其中，凌某某负事
故次要责任，机动车驾驶人刘某无事故责任。

依法审判显公平

　　意外撞死人的司机被认定无刑责，看似弱势的行
人却被判了交通肇事罪。案件判决生效后，再次引发
社会广泛关注。许多人纷纷感慨：“原来不是‘谁弱
谁有理’，而是‘谁错谁担责’。”
　　与此同时，网络平台上另一种声音同样引人注
意：“致人死亡才判两年半，这也太轻了吧。”
　　“交通肇事罪属于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在主观
恶性上存在显著差异。在量刑时，法院会综合考虑犯
罪情节、再犯危险性以及对社会的影响等因素，并依据

法律规定来确定具体的刑罚。”薛依斯说。
　　在该案中，不仅行人周某刚对案件结果负有责任，
被害人凌某某超速骑行电动车，亦是导致事故瞬间发生
的因素。经查明，凌某某在交通信号灯转为绿灯的前3秒
即已起步驶出停车线，事发时的车速约为22km/h，超过
了上海市规定的非机动车15km/h的限速标准。
　　对此，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
定，周某刚负事故主要责任，凌某某负事故次要责
任，刘某不负责任。
　　法院认为，这一行政责任认定意见综合考虑了行
人、被害人、车辆驾驶员有无闯红灯、超速及其他违章行
为等因素，与各方对引发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的
严重程度较为契合，可以作为刑事责任划分的依据。
　　同时，刑法第 133 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
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
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
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
　　综合考虑周某刚在接到公安机关电话后主动投案
自首，以及交通肇事后逃逸、未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
等情节，法院最终判处周某刚有期徒刑2年6个月。宣
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鉴于本案对行人、机动车驾驶人等多种因素共同
导致他人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案件审理具有
参考示范价值，人民法院案例库将本案例收录入库，
即《周某刚交通肇事案》。

■新闻多看点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
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
大损失的，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刑法中并未
对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作出限制，也就是说，无论
是机动车车主、非机动车车主抑或是行人，如若
因不遵守交通规则而导致发生交通事故，
都可能成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
综合《法治日报》、福州晚报


